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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 

以下為本關注組於 2012 年向勞福局局長提交的立場書，可惜，局方沒有認真跟

進我們的訴求，我們表示遺憾！ 

智障人士老齡化服務政策立場書                      智障人士老齡化關注組 

2012 年 12 月 03 日 

前言 

1995 年，政府曾對當時的康復服務作了一份較完整的康復政策白皮書，並就服務的發展

提出了指導性的建議。可惜在其後的十年卻欠缺階段性的檢討和跟進，令康復服務的發展步

伐一直落後於實際的需要。加上一系列割喉式的資源增值和一筆過撥款等措舉的衝擊，本港

康復服務不但缺乏前瞻性，就連與為智障人士提供合乎人道需要的服務標準，也有一段頗大

的距離。 

 

2005 年康復諮詢委員會決定進行｢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並成立檢討工作小組檢視有關

的服務。2007 年工作小組完成檢討，檢討報告佔了很大的篇幅對服務作分類和界定；至於對

服務存在的問題卻不甚觸及，具體的服務指標也欠奉。這份闡述性的報告對改善服務究竟有

多大作用？目前正在下移中的服務質素，恰恰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提供了參考的註腳。 

 

隨著全港人口逐漸老化，智障服務面臨的困境尤其嚴峻。在缺乏規劃、人力緊絀和設施

不足，加上智障人士老化較快、年歲的特殊性與常人不一致的問題備受忽略的情況下，未來

的處境實在令人擔心。 

 

一群關注智障人士老齡化的服務使用者、家屬、社工、團體、立法會議員和熱心市民為

此組成智障人士老齡化關注組，希望從本港智障服務的具體實況，對比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國

際公約，而期望可以在服務規劃方面提出較為完善和長遠的服務建議。關注組就重新界定智

障人士年歲、住宿服務、訓練服務、醫療及護理服務、社區支援等範疇反映服務現況及提出

改善建議；同時要求訂定智障人士服務計劃及成立智障人士事務委員會。關注組特此向持份

者及業界諮詢及收集意見，然後向當局提出相關訴求。 

 

一、 重新界定智障人士年歲 

1. 目標： 

1.1 訂定與健康及壽齡掛鉤的推算方法，重新界定智障人士的高齡標準 

1.2 高齡智障人士可以享有常人一般的長者權益 

1.3 減低因忽略智障人士年歲的特殊性而令其蒙受的損失及傷害 

2.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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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根據美國的統計，智障人士的平均壽齡是六十六歲，五十歲己經步入老年期。而香

港市民的平均壽齡是八十歲，六十歲則被稱為長者，反映智障人士的老年期較一般

人提早出現。 

2.2 智障人士中，邁向老齡行列的已逾半數，老年高峰期將在往後幾年出現。 

2.3 智障人士老年期所面對的問題也較為複雜：身體機能的急劇衰退、家屬照顧的無以

為繼、未能有效融入當地社區、不能適切處理健康問題等等會相繼湧現。 

2.4 政府長期忽略智障人士壽齡的獨特性，令高齡智障人士幾乎與部份社會福利絕緣，

例如年屆 70 歲才可申領的長者生果金、長者醫療券、離院支援計劃、天倫樂優先

配屋計劃、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長者活動

中心、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長者康樂服務等。 

2.5 部份因為年歲只有 40-50，其身體健康狀況已達常人 60-70 的高齡智障人士，雖然

年老體衰，卻仍得不到一般長者的醫療照顧，健康加速惡化，間接導致壽命縮減。

這種不人道的現象有違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國際約，令香港備受國際譴責。 

 

3. 建議： 

3.1 傳統上以醫學角度檢測身體機能作為推斷老化程度的方法，對老化程度至今仍未有

一套標準的共識。但不少國家大都認同智障人士的老年期在 40-50 歲之間 

3.2 在本港，有智障精神科醫生同意 50 歲的智障人士已步入老年期。 

3.3 在數學上，可以兩點式（two points form）找出智障人士高齡（常人的 70 歲）的線

性比例（linear proportion），公式如下： 

            港人平均壽齡 — 申領生果金齡 = 智障平均壽齡 — 智障人士申領生果齡 

                港人平均壽齡 — 長者年齡       智障平均壽齡 — 智障人士長者年齡     

                                   80—70  =  66—智障人士申領生果金齡 

                                   80—60        66—50 

智障人士申領生果金的年齡 = 58 歲，即智障人士的 58 歲，已是普通人的 70 歲。 

 

3.4 換句話說，58 歲的智障人士已相若於常人的 70 歲。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第

二十八條列明「確保殘疾人士可以利用社會保護方案和減貧方案」，但本港的社會

保障制度卻沒有因智障人士壽齡的特殊性而作出相應的「合理便利」（公約第二

條）。趁著政府最近推出長者生活津貼之際，智障長者的「高齡」必須及早重新界

定。 

二、住宿服務 

1.  目標： 

1.1 為中輕度智障人士提供包括住宿、健康照顧、訓練及文康活動等服務；除起居生

活照顧外，尚透過各類社交及社區活動，讓舍友融入社區 

1.2 為有需要的高齡智障人士提供足夠和適當護理照顧的智障長者院舍 

 

2.  現況： 

2.1 智障人士住宿服務長期不足，高齡智障人士輪候院舍需時超過十年，很多輪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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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去世仍得不著所需服務 

2.2 設施或人手配置已不能應付智障人士老齡化的服務需求。 

2.3 宿舍員工工作壓力大，缺乏專業護理人手，不但令院友得不到適切的服務，員工

受傷的機會亦大增。 

2.4 由於缺乏護理照顧，滯留的高齡智障長者的健康惡化，宿舍員工百上加斤，形成

惡性的工作鏈 

2.5 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二十五條清楚列明「儘量減輕殘疾和預防殘疾惡化，包括兒童

和老年人之間的服務」。現存的智障人士院舍服務明顯抵觸公約。 

 

3.  建議： 

3.1 按實際需要提供足夠的院舍，包括中輕度智障人士宿舍和長期護理院舍，重新檢

視智障人士的年齡分佈並作長遠規劃。 

3.2 增加買位私營院舍的支援以紓緩智障人士輪候院舍的壓力。 

3.3 興建智障長者護理院舍，以對應老齡化智障人士的特別需要。 

3.4 檢討有關的服務照顧人手編制和設施，以配合院舍的發展需要。 

3.5 重訂院舍人均空間比例，盡快解決目前的擠逼問題。 

             

三、訓練服務 

1. 目標： 

1.1 為智障人士提供日間訓練，包括自理訓練、工作訓練；以增強社會適應能力和減

慢身體機能退化程度 

 

2. 現況： 

2.1 提供訓練和學習機會的庇護工場和展能中心近年已成為智障人士老齡化問題的重

災區，自從二千年香港經濟衰退開始，政府以連哄帶嚇的方式推出了一籃子的緊

縮政策，包括所謂的「資源增值」、「一筆過撥款」、「延展計劃」等。 

2.2 這些措施無疑為政府省回可觀的福利支出，但對服務的遺害卻立竿見影；資源增

值令服務單位額外增加服務對象名額、延展計劃令機能下移的服務使用者不能轉

介接受適切的服務。 

2.3 目前的境況是高齡的智障人士需要護理照顧卻還要棲身在庇護工場接受職業康復

訓練；展能中心也要照顧達嚴重智障高齡人士，這些措施令服務的原意和精神受

到扭曲。 

2.4 至於零碎的延展計劃津助，對這些服務單位來說，只能算是飲鳩止渴；對服務使

用者或工作人員來說，更是不健康的現象。 

2.5 延展計劃所獲增加的資源有限，未能達護理照顧人手的水平。而增加服務名額後，

卻沒相應地增加場地空間。 

2.6 延展計劃這種混合服務模式無疑可以安頓庇護工場和展能中心因工作能力或自理

及活動能力下移的智障人士，服務單位卻要同時應付兩類不同的服務，這種安排

有違服務分類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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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不論將延展服務視作為一種的過渡性服務或長期性的服務，當局都缺乏整體的計

劃。社署對延展計劃的檢討仍停留在其現存的運作機制。 

 

3. 建議： 

 

3.1 全面檢討延展計劃，包括對智障人士的影響、服務對象上下移的安排、人力及設

施等。如果此類計劃只是樽節資源下的產物，在政府財政充裕的情況下，便應予

以廢除。 

3.2 重新訂定日間訓練中心、工場等人均佔用空間的合理比例，徹底解決服務場地過

度擠逼的問題。 

3.3 全面檢討高齡智障人士就業訓練的確切需要問題，並對未能持續接受職業訓練的

高齡智障長者提供應有適切的安頓計劃。 

3.4 並為高齡智障人士設計長者日間護理康樂中心，照顧其身心靈健康。 

 

四、醫療及護理服務 

1 目標： 

1.1 為高齡智障人士提供適切的醫療護理服務 

1.2 界定智障人士的高齡定義後，高齡智障人士應享有與一般高齡長者的醫療照顧 

 

2 現況： 

2.1 由於對智障人士的高齡定義未有介定，身體機能已經老化的智障人士未能享有一

般長者的醫療照顧。高齡智障人士因錯失適當的醫護照顧，身體狀況加倍下滑。 

2.2 在台灣年滿 45 歲的智障人士已經享有定期健康檢查，對比香港缺乏為智障人士預

防性的定期健康檢查的機會，無從及早預知病患，延誤醫情。而在香港年滿 65 歲

的長者則有長者健康中心及長者健康外展隊伍，為其健康作評估，而智障人士的

身體機能老化，卻因未符高齡的規定而不獲護理，有違人道精神。 

 

3 建議： 

3.1 與一般長者看齊，為智障人士提供專科專檢服務及檢查。 

3.2 老齡化的智障人士急切需要物理治療、職業治療、智障精神科、牙科、言語治療

等醫療及護理服務，關注組要求政府為老齡智障人士提供專科專檢服務及定期牙

科檢查。 

3.3 因老齡化的智障人士需要預防及提早的醫療服務，因此需要擴大醫療券的應用範

圍，包括：牙科、門診、覆診、物理治療、身體檢查等。 

 

五、 社區支援 

1. 目標： 

1.1 為未能獲得宿位或意願留在社區安老的高齡智障人士提供社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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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協助生活於家居的高齡智障人士融入社區 

 

2. 現況： 

2.1 智障高齡人士未獲宿位安排，社會照顧制度未能涵蓋，令家庭照顧者壓力沉重。 

2.2 自願留家居住，與家人生活的高齡智障人士缺乏社區生活支援，包括：活動中心、

家居治療及康復照顧，高齡智障人士健康日差，也未能融入社區。 

3. 建議： 

3.1 考慮建立個案管理系統，提供家居復康照顧。 

3.2 設立小家舍，讓可以自我照顧的高齡智障人士自主地留在社區生活。 

3.3 增設 24 小時支援服務，提供急切的援助。 

3.4 增設照顧津貼，提供合適及個人的復康照顧。 

 

六、訂定智障人士服務計劃 

要求當局訂定有效的智障人士服務計劃，以面對老齡化問題。建議統計署應盡快進行全

港智障人士人口普查。智障人士的相關資料，包括年齡、健康狀況、自理能力、居住環

境、照顧者基本資料等。根據這些資料和數據訂定有關健康、醫療、康樂、住宿和社區

支援的服務策略，從而令老齡智障人士能享受美好晚年。 

 

七、 成立智障人士事務委員會 

     社會褔利署成立智障人士老齡化工作小組，而工作小組卻只檢討現行措施（WEP、ECP、

VMP、EPSHC）的運作，卻沒有討論整體服務規劃。關注組要求政府重新評估智障人

士服務的整體需要，並建議成立由關注組成員、專業人士、政府官員、學者、家長及服

務使用者等組成的智障人士事務委員會，向政府提供建議，並定期向公眾諮詢及交待進

展。 

 

委員會應有以下的職能： 

 

(一)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各項條文去制訂全面的智障人士政策的有關事

宜，向政府提供建議。 

(二) 統籌各項智障人士計劃和服務的策劃和發展工作，並在考慮人 

手、財政和其他可用的資源後，向政府建議實施的先後次序。 

(三) 監察與智障人士政策和計劃相關的各項工作的進行，確保達到既 

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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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士老齡化關注組 

高齡殘疾人士復康服務冇規劃 

社署「康復服務使用者老齡化工作小組報告」唔合格 

 

【2013年12月16日】智障人士老齡化關注組是由一群服務使用者、家屬、社工、

團體、立法會議員和熱心市民所組成，共同關注智障人士高齡及老化問題。社會

福利署花了差不多兩年時間，於9月發佈了「康復服務使用者老齡化工作小組報

告」，報告書內容對整體的使用者老齡化問題迴避不談，相對於報告的標題，內

容有「失實及虛假陳述」之嫌。 

 

本關注組於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8 日期間，共收集到超過 500 個家長、社工、市

民、服務使用者、業界及多個團體的的簽名，向勞工及福利局張建宗局長表達我

們不滿意「康復服務使用者老齡化工作小組報告」。今日，我們向張局長遞交簽

名信，並要求勞福局做好高齡殘疾人士復康政策的規劃。 
 

截止 2012 年 12 月，在展能中心、庇護工場或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50 歲或以

上的智障人士，超過 2500 人。及延展照顧計劃及職業康復延展計劃的智障人士，

約 325 人。智障人士在四十多歲後身體退化，生活質素下降及服務未有足夠的醫

護。現時，並沒有合適的服務照顧這一些退化的智障人士，他們除了庇護工場就

沒有其他選擇，可見，政府短期內需要加強殘疾人士院舍的醫護人手。 

 

對此，我們有以下建議： 

 

1） 定出具體「優化」的項目及日程，尤其是延展計劃過渡角色終止的安排 

 

2） 整理與全港智障人士相關的數據，例如人數、年齡分佈、分析身體狀況及需

要等；並對智障人士老齡化服務作長遠規劃 

 

3） 規劃工作應由政府政策官員負責，完成後再向公眾諮詢 

 

4）設定智障人士的老齡化定義 

 

5）盡快成立智障人士事務委員會，以全面規劃及落實政策 

 

 



智障人士老齡化關注組 
2013年12月16日 

社署｢康復務使用者老齡化工作小組報告｣偏離實際社會需要 
 
 

 報告內容不足之處 關注組要求 

 

涵蓋範疇 報告書內容只局限在兩個延展計劃、醫

生外展到診、加強物理治療和健康護理

等四項。 

整體的使用者老齡化問題（例

如老齡化的介定、老齡化的趨

勢數據、長期護理院舍的需

求、目前服務的不足等）迴避

不談，相對於報告的標題，內

容有「失實及虛假陳述」之

嫌。 

服務對象 延展計劃只佔整體同類服務不足五分之

一，對百分之八十以上沒有參與延展計

劃的日間及宿舍服務面對使用者老齡化

的問題隻字不提。 

整理與全港智障人士相關的數

據，例如人數、年齡分佈、分

析身體狀況及需要等；並對智

障人士老齡化服務作長遠規

劃。 

本末例置 延展計劃在2005年實施時，明顯是面對

老齡化智障人士服務不足而推出的過渡

安排。 

逐步取締延展計劃，並對全     
港工場及智障院舍老化的服務

使用者的未來安排儘早提出具  
體方案。 

不良後果 將老齡化及機能衰退的智障人士強行留

工場和日間中心，不論對服務使用者及

前線員工均不甚適切。 

過渡期增撥資源，長遠應增設

智障人士長者院舍及日間護理

中心。 

言辭空泛 報告中所謂的「短期優化措施」、「中期

至長期服務提供策略」、「設經優化的服

務計劃」全是空泛的形容詞，既沒有指

出有那些具體地方需要優化，怎樣優

化、優化的日程、所需資源等一概欠

奉。 

定出具體「優化」的項目  及日

程，尤其是延展計劃過渡角色

終止的安排。 
 

責任推搪 報告書中「提議將長期的策略建議交至

康復諮詢委員會下新成立的智障人士老

齡化工作小組作進一步研究」。 
負責制定致策、掌控資源、受政府俸祿

的官員不去思考和規劃服務，卻將重責

推給由義工組成的工作小組去承擔，令

人難以接受。 

多個服務使用者團體、關注

組、家屬組織已充份向社署反

映需求，社署不應以長期的諮

詢拖延改善。應就社會的需要

制定政策，解決問題。 

 


